
绍兴市上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

关于转发《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浙江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工

业和信息化领域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

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部门和单位：

现将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下发的《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正高级

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浙人社函〔2022〕

31 号）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各乡镇（街道）、部门和单位抓

紧时间通知相关企事业单位组织符合条件人员积极申报。现

就 2022 年度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

职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及对象：

1.专业范围：机电制造、信息技术、能源、材料、轻纺、

石油和化学工程等 6 个专业，以及暂不具备设置正高级评审

委员会条件的专业。



2.申报对象：本省企事业单位（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

的事业单位）的专业技术人员中，现职从事工程技术、工程

技术管理工作，且满足申报条件的，可以申报正高级工程师

职务任职资格。在浙的部属企事业单位经其主管部门委托，

也可以申报。

二、申报评审条件

机电制造、信息技术专业申报评审条件按照省经信厅、

省人力社保厅《关于印发<浙江省机电制造专业正高级工程

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（试行）><浙江省信息技术专业正

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(试行)>的通知》（浙经

信人事〔2019〕144 号）执行，能源、材料、轻纺、石油和

化学工程等四个专业申报评审条件按照省经信厅、省人力社

保厅《关于印发能源、材料、轻纺、石油和化学工程等四个

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的通知》（浙经信

人事〔2020〕166 号）执行。

继续教育要求按照《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业技术

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浙经信人事〔2018〕

99 号）文件执行。申报人员需在“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

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继 续 教 育 学 时 登 记 管 理 系 统 ”

（ http://jxjy.jxt.zj.gov.cn/iext/zgProject/index.js

p）登记，申报时上传近三年年度学时证明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员登录“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系统”（以下简称职称管理服

务平台，网址：http://zcps.rlsbt.zj.gov.cn）进行申报，

上传相关材料，并对填报信息真实性做出承诺。

（二）单位审核。申报人员所在单位登录职称管理服务

平台，负责对申报人员业绩档案信息和职称申报信息进行审

核，并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情况录入职称管

理服务平台。

（三）审核推荐。申报人员所在地经信、人力社保部门

登录职称管理服务平台接收材料并审核后，推荐至正高评委

会。省直单位由省级主管部门审查后，推荐至省经信厅，由

省经信厅审核后推荐至正高评委会。申报人员、所在单位的

账号与浙江政务服务网个人、法人登录账号相同，自行注册。

四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相关材料下载。正高级工程师评审专业范围、申

报材料填报要求、《行业协会或专家推荐表》等请在职称管

理服务平台首页-高级职称评审-2022 年度正高级工程师职

务任职资格申报计划-其他相关附件中查询下载。

（二）申报推荐时间。网上个人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3

年 3 月 17 日，所在单位推荐截止时间为 3 月 30 日，下一级

评委会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4 月 17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

（三）申报材料报送。申报对象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评审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，报送到区经信局 1128，裘晶晶

82212393。

（四）申报审核要求。各有关部门和用人单位要严格按

照评价条件和规定程序，组织开展审核、推荐，事业单位人

员按照评聘结合要求（在“浙江省事业单位人事工资管理服

务系统”中核定岗位）申报推荐，确保申报推荐质量。根据

《浙江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人社发〔2020〕

47 号）规定，对在申报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、剽窃他人作品

和学术成果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职称的，由人力社

保部门或省经信厅撤销其职称，并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，

纳入全国和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记录期限为 3 年。

附件：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正高级工程师

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

绍兴市上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

2023 年 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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